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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对深安港务租赁业务的 

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本人已收到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提

交的《关于深安港务港口设备直租项目之租赁业务的议案》及相关材料。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本人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及上

海证券交易所（“上交所”）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对上述材料

进行了初步审阅，发表事前意见如下： 

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深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“融资租赁公司”）

拟与河南豫东深安港务有限公司（“深安港务”）开展1亿元港口设备融

资租赁业务。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深安港务

40%股权的第一大股东并能够决定深安港务过半数董事的当选。根据上交

所上市规则相关规定，上述租赁事项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。本项目符合

公司“产融结合”的发展策略和发展需求，属合理的业务和经济行为。公

司已提交了有关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资料，会议材料要素完备。 

综上，本人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。本人将进一步认

真审阅议案及相关材料的内容，在董事会会议上发表意见并表决。 

 

特此 



  事前认可函(深安港务租赁业务) 

独立董事签署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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